
校团〔2025〕2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团属场地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体育教学部，各部门：

《常州工学院团属场地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校研

究决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 1月 7日



常州工学院团属场地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团属场地是全校师生开展“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主要场

所，为进一步规范团属场地的使用、维护与管理，提高团属场

地的使用效率，保障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一、团属场地概况

本办法中的团属场地是指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办公室、器乐

团训练室等专用活动场地、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其他活动场地，

其中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其他活动场地可借用，团属场地详见

《团属场地一览表》（附件 1）。

二、团属场地使用范围

1. 团属场地主要用于学生组织日常办公和对外服务、共青

团主题活动、文化艺术活动、校园读书活动、学术科技活动、

专题讲座、会议交流、日常训练排练等。

2. 校院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班级、团支部（以下简称“借

用单位”）可申请使用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其他活动场地。

三、团属场地借用流程

1. 申请人可在团委网站“办事指南”栏目下载填写《团属

场地借用申请表》（附件 1），一式 2份。



2. 二级学院由团委书记（负责人）或党委（党总支）副书

记及以上领导审核签字并盖团委或党委（党总支）章；职能部

门由部门副职及以上领导审核签字并盖部门章；校学生会、其

他校级学生组织由指导老师审核签字。

3. 申请人于使用前一周的周五（8:30—11:30、13:30—

17:00）将《申请表》提交至文化艺术中心 B311。校团委相关

负责老师与申请人确认场地，审核签字并盖章。

4. 申请人持《申请表》向物业办公室管理人员（文化艺术

中心 B座一楼）申请场地使用服务。

四、团属场地使用规定

（一）团属活动场地使用规定

1. 任何组织使用团属活动场地，需办理借用手续，经所在

单位审核，校团委批准后，方可使用。

2. 团属活动场地开展的活动内容必须与《申请表》中的用

途一致，不得擅自变更用途，更不得在场地内开展违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或商业活动。

3. 团属活动场地的钥匙由管理员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私

自配制，更不得私自更换门锁。



4. 文明使用团属活动场地，禁止穿背心、拖鞋等入内，严

禁在场地内大声喧哗、戏耍打闹等，奶茶、零食等不得带入场

地。

5. 保持团属活动场地干净、整洁，禁止乱扔垃圾、随地吐

痰、乱涂乱画等行为，禁止使用难以清除的双面胶、泡棉胶等，

活动结束后须将活动物料、垃圾等清理干净并带走。

6. 爱护场地内公共设备设施，禁止将团属活动场地内桌

椅、设备等物品擅自带离。

7. 使用团属活动场地的师生，须熟悉设备功能和操作方

法，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确保设备正确使用。

8. 使用团属活动场地须确保安全，禁止在场地内使用违章

电器，禁止使用明火、抽烟等。

9. 活动结束后务必切断电源，关闭照明、空调和门窗。

（二）团属办公室使用规定

1. 团属办公室仅用于校级学生组织日常办公、活动筹备、

交流研讨、服务同学等，不可做其他用途。不得随意带无关人

员入内，不能在办公室会友、打牌、吃零食等。

2. 团属办公室的钥匙由管理员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私自

配制，不得私自更换门锁。



3. 团属办公室使用期间不得关门，空调使用期间可虚掩，

但不可完全关闭或反锁。

4. 团属办公室内注意举止文明，穿着整齐，不得穿背心、

拖鞋等入内，严禁在办公室内大声喧哗、戏耍打闹等。

5. 禁止将团属办公室内桌椅、柜子、设备等物品私自带离，

办公室内物品不可擅自外借。

6. 安全使用团属办公室，禁止在团属办公室内使用违章电

器，禁止使用明火、抽烟等，禁止在无人的情况下为任何设备

充电。离开后务必切断电源，关闭照明、空调和门窗。

7. 保持团属办公室卫生、整洁，定期打扫，不得随意放置

杂乱物品，禁止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乱涂乱画、随意粘贴等

行为。

8. 严禁在团属办公室内开展商业活动。

（三）其他使用规定

1. 同一借用单位每周借用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2次，每次借

用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3小时。

2. 借用单位的现场负责人须全程在活动现场，并在借用时

间内准时到达相关场地（一般提前 15分钟到场）。

3. 如果活动取消，借用单位须及时与校团委联系，取消场

地借用申请。



4. 活动结束后，借用单位的现场负责人须配合团委办公室

工作人员做好验收工作。

五、团属场地管理维护

1. 团属场地借用审批与调配由校团委相关教师负责，团委

办公室（学生组织）负责团属场地的日常管理与服务。

2. 活动前至少 2天，团委办公室安排工作人员与借用单位

的现场负责人对接服务需求。

3. 涉及设备使用的活动，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至少提前

15分钟到场调试设备，并在活动期间做好保障服务。

4. 活动结束后，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指导借用单位清理现

场，并做好场地使用验收工作。

5. 所有思想引领类活动，团委办公室须指定工作人员全程

跟踪。其他活动，每周视情况选择三分之一的活动全程跟踪。

6. 团委办公室安排值班人员定期对团属办公室进行安全

和卫生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六、违规使用处理办法

1. 如发现开展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或商业活

动，校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有权制止并终止活动。



2. 如有违反团属场地使用规定者，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如造成不良影响或财物损失的，除照价赔偿外，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3. 违反团属场地使用规定的借用单位及其申请人，一个月

内不得申请使用场地。违反团属场地使用规定二次及以上的借

用单位及其申请人，一年内不得申请使用场地。

七、其他说明

1. 在团属场地举办的活动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主

办谁负责”原则，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各类形势报告会

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需按学校有关规

定提前办理审批手续。

2. 校外单位、校内各二级单位举办且有经费来源的业务类

会议借用场地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团属场地一览表

2. 团属场地借用申请表


